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67号

申请人:王xx
被申请人: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百间房街道办事处

申请人复议请求：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采用断水等违法手段，强迫98户居民搬迁(无)，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断水强迫搬迁行为违法。2、要求被申请人恢复水网供水，并按800元/月标准赔偿断水期间租房费用。3、立案调查郑仁军等的玩忽职守及滥用职权罪。4、立案调查贝格棚改中的违法用地和暴力逼迁行为。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2024年11月4日得知该行政行为，特申请行政复议，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2024年11月4日，被申请人送达《关于百间房街道富康社区王xx反映问题行政答复书》，坚持其违法行为。我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我父母均是原某厂职工。早于1980年代，经单位同意，我家在厂属空地自建住房。我们也有当年单位房改公示名单，我家在自建房名单上。国家房产权证制度始于1990年代后期，对于之前房屋的权益，相关法规及判例均有明确支持。

2019年初，在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和未征求居民意见的情况下，被申请人、破产清算组与焦作市水务公司负责的水网改造项目，造成包括我家在内的98户居民断水至今(被申请人仍然违规收取了我们的水网改造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城市供水条例》等，明确规定行政部门和供水单位保障居民供水的责任。事实上，附近还有状况类似的房屋，没有被断水。被申请人明显是以断水手段强迫我们搬迁，图利某公司。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7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第31条，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某厂，2000年改制为xx公司。以安置大量下岗职工为条件，焦作市政府将原生产生活区，以划拨土地和低价工业土地出让的方式，交给xx公司。xx公司后交由某公司开发住宅项目，其中存在很多违法征地用地行为。第一，根据某公司的购地合同，我家房屋上土地不在其范围内。某公司无视用地规划，推倒隔墙，挖断水管，越界施工等，属于严重的违法用地行为。第二，据查，某公司的建设项目，未经法定征收程序，未办理规划验收，未办理施工许可证和竣工验收备案，未办理消防验收和人防验收，违规划拨土地抵押贷款等。第三，某公司严重违背焦作市政府关于贝格棚户区改造的立项文件(安置本厂下岗职工为主):一方面，无预售证，在市中心设售楼部，超过半数的房产对外售出;另一方面，很多居民却因为断水被迫搬离。被申请人作为贝格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及监理，时任负责人郑仁军等不仅涉嫌玩忽职守罪，更是滥用职权以断水等非法手段逼迁，图利某公司，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

关于(2024)豫0811民初4781号诉讼。某公司请求法院解除之前与我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庭审中，某公司出庭人及律师谎称我家前段时间被盗和破坏与其无关，并误导我是别人做的法官提示我需要先确认是谁所为。之后，经政府人员确认是某公司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相关规定，合同解除后，某公司必须将我家被盗和破坏的部分恢复至协议签订前原状。本人考虑追究相关人员在法庭上的欺诈和偷盗等犯罪行为。
被申请人称：

申请人申请确认我单位断水强迫搬迁行为违法。
    针对申请人提出的我单位“强迫98户居民搬迁”情况不存在，我单位在2019年至今未收到其他任何居民投诉强制搬迁问题；针对申请人反映的我单位强迫断水问题，因其所居住址为xx公司厂职工浴池后，房屋所属性质为厂区公房。长年以来，辖区居民一直使用的是xx公司的自备井限时供水方式提供生活用水。xx公司破产清算组入驻后，根据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水资源管理，按期限关闭自备井的要求，为了使辖区居民生活用水得到保障，我街道经过多方努力与焦作市水务公司结合，由焦作市水务公司实地测量并制定施工方案，进行水网改造。经破产清算组最终认定，明确所有居住公房的住户，均不列入水网改造范围内。2019年5月，开始对富康社区居民区、辖区单位进行一户一表水网改造，截止2020年3月，辖区981户水网改造施工已全面结束。因申请人居住房屋建造在贝格厂区空地，土地性质属固定资产，故此次未纳入水网改造施工范围内。不存在强制断水问题。
    二、申请人要求恢复水网供水，并按800元/月标准赔偿断水期间租房费用。
    针对申请人要求恢复水网供水的问题，我单位并非供水主体单位，申请人作为户主可向水务公司提出申请；关于申请人提出的赔偿断水期间的租房费用问题，无法律依据。

经审理查明：1998年，耐火材料厂为照顾申请人父亲，允许申请人父亲在厂区空地自建住房，地址位于位于xxxx，原耐火材料厂空地。2016年6月7日xx公司向有关部门提出破产申请。2017年6月6日xx公司向百间房街道办事处提出报告，称其已启动破产程序，加之无任何经济来源，公司所属变压器将于本月底前向电力部门提出停用申请。2017年6月8日百间房街道办事处向市工信局报告，称xx公司的职工及退休职工和职工家属，长期由xx公司提供的自备井水用于日常生活，如果停电、停水，会导致职工及居民区居民吃水问题、群体上访和社会稳定，恳请有关部门协调用电、吃水问题。2019年该辖区进行水网改造，xx公司与焦作市水务管道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供水管道工程安装协议书》约定贝格家属院范围内的供水管道安装事项。2020年3月，水网改造已全部结束。截至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该房屋仍处于断水断电状态，房屋未被拆除。

以上事实有《焦作贝格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出具报告》、《供水管道工程安装协议书》、《行政复议答复书》、《行政复议申请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断水迫使搬迁行为违法，实际上是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将其纳入水网改造迫使其搬迁行为违法，而是否纳入水网改造的前提是被申请人是否具有进行水网改造的法定职责。

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必须履行的义务和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申请人的房屋建造在贝格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厂区空地，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规定被申请人对国有企业厂区房屋具有进行水网改造的职责。且根据2019年6月18日xx公司与焦作市水务管道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供水管道工程安装协议书》，证明家户水网改造完全由甲乙双方即xx公司与焦作市水务管道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组织实施，被申请人并未介入。故被申请人不存在强制断水的行为。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一般情况下，起诉人要明确指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如果是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书面行政决定等行政行为，应当提供该书面决定;如果是针对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则需要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实施了该事实行为。本案中，被申请人辩称未实施断水的行为，也未就该行为发布任何公告、决定。申请人复议请求中提到的“被申请人作出的断水迫使搬迁行为”应为事实行为，申请人应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实施了该事实行为，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未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实施了该事实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王xx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7月4日



